
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 

公物保管及損壞賠償要點            

109年 06月 17日訂定 

113年 06月 18日修訂 

一、目的：為有效維護班級及學校公物，並培養學生愛物惜福態度，激發其榮譽心及責任感， 

          特訂定本要點。 

二、公物之範圍：分為班級公物及校內公共設備兩種。 

（一）班級公物係指教室內的一切公共設施及教學設備，包含黑板、觸屏、門窗、窗簾、門鎖 

      、玻璃、講台、講桌、教師桌椅、電視機、電腦、櫥櫃、牆壁、天花板、電扇、板擦 

      機、擴音器、班級牌、課表框、及學生使用之課桌椅等。 

（二）校內公共設備係指班級教室以外，校園之一切公共設施及教學設備包含廁所、花木、 

      掃具、各項教學設備及物品等。 

三、實施要點： 

（一）班級教室門窗及電燈、電扇、電腦等電器設備於每日放學後應指定專人關鎖（鎖由各 

      班級保管使用，遺失者由班級自行負責購補）。 

（二）課桌椅由使用學生自行負責保管，非經導師許可不得任意調換。學生轉入，請總務股 

長至總務處領取課桌椅，轉出則須繳回。 

（三）未經總務處報備同意，不得擅自搬動其他班級公物或校內公共設備。 

（四）每學期開學時班級公物由各班總務股長依保管清單點收，由導師督導，責成每位學生 

共同維護。 

（五）每學期結束前班級公物由各班導師督導，由總務股長點驗交回總務處。 

四、獎懲及賠償： 

（一）班級公物保管及校內公共設備使用之情形，應列為各班級幹部及學生獎懲之依據。 

（二）班級公物及校內公共設備之修護申請或賠償，由各班導師督導辦理。 

（三）凡屬天災或不可抗拒因素導致公物破損、遺失者，總務股長填寫修繕請修單經導師簽 

章證明後，由總務處負責修復或增補。 

（四）公物之損壞或遺失經查證係班級學生之責任者，應由當事人負責照價賠償，蓄意破壞 

者，除照價賠償外，並由導師視情節輕重送學務處懲處。 

（五）賠償金額由總務處詢價後，以合理情況定之，當事人所繳納之賠償金存入學校公庫， 

由總務處負責修復或增補。 

（六）班級公物保管，在每學期終了，未發生損壞、遺失，並保持完整清潔，除公開表揚 

外，於下學期開學由總務處簽請獎勵導師及相關班級幹部，並由導師卓加該班學生優點

以資鼓勵。 

五、檢查： 

（一）自主檢查：班級公物由各班導師及總務股長定期檢查，並督導每位學生秉持惜福愛物 

之心，隨時注意共同保管愛護公物。 

（二）不定期檢查：由總務處及教務處、學務處等有關單位不定期抽查。 

六、本要點奉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113學年度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公物損壞賠償參考價目表 

                                                                                           單位:新台幣 

項次 項目 金額 項次 項目 金額 

1 玻璃 600 21 4尺燈管 250 

2 門鎖 500 22 尼龍掃把  55 

3 鑰匙 30 23 室外環保掃 180 

4 吊扇  2800 24 畚斗(塑膠) 45 

5 循環扇 2850 25 鋼管大石棉拖把 200 

6 窗簾 (樘) 6000 26 圓形拖把 80 

7 窗簾軌道(樘) 500 27 地板刮水刀 170 

8 窗簾束帶(條) 50 28 洗廁刷 170 

9 班級牌 600 29 馬桶疏通器 90 

10 電源開關、插座 150 30 
水桶(直徑 32.5*

高 31cm) 
80 

11 水龍頭 120 31 
垃圾桶(36L附蓋 

直徑 38高 43cm) 
140 

12 板擦機 2100 32 
垃圾桶(56L附蓋 

直徑 45高 55cm) 
300 

13 板擦機蓋板 120 33 電腦螢幕 2500 

14 板擦機筆灰盒 120 34 電腦螢幕(玻璃) 500 

15 講桌 3500 35 中文鍵盤 250 

16 課桌 800 36 滑鼠 250 

17 椅子 600 37 電腦桌 1800 

18 層板燈 800 38   

19 4尺燈座 1300 39   

20 2尺燈管 150 40   

★賠償金額依市價為準，若有安裝費用工資另計。 

★其他未列之公物價格:照市價賠償，請自行購置或洽總務處事務組詢價。 



青埔國中公物損毀處置單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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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 『公物損壞賠償通知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貴子弟__________________於______年____月____日  

損毀學校公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相關處室調查情事，缺定無誤，並交由總務處 估計修復/購置，總

金額為新台幣__________元，請於近日內給付，以盡速恢復學校教學設備

品質，敬請查照！ 

導師：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